
投稿邮箱 yzhcomments@vip.sina.com 2017年12月4日 责任编辑/范金刚 美术编辑/吕攀峰时评

11月30日起，抚顺市传统文化教育
学校女德班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关注。

“男为天，女为地，女子就该在最底层。”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坚决不
离。”女德班授课的种种观点引发大量评
论，而该女德班最新的“教诲”是“女子点
外卖、不刷碗是丧失妇道”。这些言论被
曝光以后，一时舆论哗然。（12月2日《辽
沈晚报》）

这些打着公益讲座旗帜的所谓“女
德班”，据说名额还很紧俏，报名门槛不
低。但是正如网友所说，别说免费了，就
是倒给自己钱，也不能把身边的女性亲
朋好友送进去接受“毒害”了。说是“毒
害”，并不算是诋毁或者夸张，都什么年
代、什么社会了，竟然还有人在向女性群
体宣扬和灌输“男为天，女为地”，“女子
点外卖、不洗碗是丧失妇道”这种奇葩到
逆天的言论。

“女德班”的这些奇葩言论完全属于
封建糟粕，不值一驳。但是我们在对这

样的“女德班”进行口诛笔伐的时候，其
实更应该反思的是这些“女德班”产生和
存在的社会土壤是什么。如果不铲除这
样的社会土壤，那么即便当地教育部门
依法叫停和取缔了这里的“女德班”，它
还会在其他地方，以其他方式出现。实
际上，近年来类似这样臭名昭著的“女德
班”，远非辽宁抚顺这一家，而是在一
些地方也有存在，只不过有些组织
和举办者比较低调，没有被曝光而
已。

要探究这些“女德班”出现和存在的
现实土壤，就要了解来“女德班”的这些
女性学员报名参班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媒体深入调查采访得知，“女德班”的学
员一般来源于三个途径：一是当事人自
己在别人的推荐鼓动下报名；二是家里
父母或丈夫要求来，目的是恢复“女德”；
三是公司企业把自己的女员工送进“女
德班”进行培训。

尽管学员的来源不尽相同，但是毫

无疑问，这三种来源的途径最终都指向
了一点，那就是在我们这个看似科学与
文明已经占据绝对主流，掌握绝对话语
权的时代和社会，封建思维却依然存在，
依然有人想把自己，或者说想把自己身
边的女性通过“洗脑”的方式变为封建时
代遵守“三从四德”的女性。所以有父母
把女儿送来了；有丈夫把妻子送来了；有
公司企业把女员工送来了。而他们的目
的显然是一样的，那就是让这些女性失
去自我，丧失个性，彻底变为男性的附
庸。

所以说，解散或取缔某个“女德班”，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真正需
要做的，是从自己的思想上，从内心深处
彻底干净地抛弃封建残余思想，是对女
性发自内心地尊重，是让“男女平等”的
现代文明理念从墙上的标语变成我们工
作、生活中的行动。只有这样，才不会再
有人对“女德班”感兴趣，自然也就没人
去办“女德班”。

近日，一个“苏州小伙”发布的帖子在
网上流传，称家境贫寒，母亲左右胸均被查
出乳腺癌，并晒出病历单，希望通过“轻松
筹”众筹30万元给母亲治病。帖子上线两
天后，筹得近2万元善款，但为他母亲治疗
的医院医生怒斥他陈述的病情与事实不
符，其母实际只有单侧乳腺癌，而且除去医
保报销费用，他们需要自费的医药费仅有
6800元。事件曝光后，引发网友热议。（12
月3日《检察日报》）

自有“轻松筹”起，叫好与非议便相伴
而生。当大病、重病不期而至，许多人都面
临着精神与经济的双重压力。网络募捐平
台——如“轻松筹”——利用网络方便快捷
高效的技术特点，快速筹款，及时帮助一些
困难群体渡过难关。但是，信息不实，善款
标的额随意，款项去向不明甚至“卖惨骗
捐”等现象，也让这些筹款平台迷雾重重。

就此例来说，“苏州小伙”众筹标的额

为 30 万元，但医生质疑“自费仅需 6800
元”。其实，平台在审核其众筹项目的过程
中，已经发现他描述的病情与病历不符，遂
要求将众筹额度降低到10万元以下。据平
台解释，乳腺癌的病情比较复杂，病人手术
后的情况不尽相同，即便康复，后期也需要
一些自付费药物和后续检查治疗。然而，
从 30 万元到 6800 元，不难看出筹款人有
夸大其词、隐瞒真相的意图，平台本应提高
警惕加强审核，却在此基础上依然给出10
万元以下的众筹额度，未免草率。

根据慈善法规定，慈善组织以及有关
部门应当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慈善信
息的公开，应当真实、完整、及时，不得有虚
假记载和误导性陈述。如果平台没有尽到
审核责任，发布了虚假大病众筹项目，就应
承担连带责任。同时，根据我国《互联网信
息服务管理办法》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
供者应当向上网用户提供良好的服务，并

保证所提供的信息内容合法。因此“轻松
筹”作为第三方网络信息服务的提供者和
众筹平台，应当对筹款发起人以及发起事
项进行一定程度的审查，并严格监督款项
收支及资金去向，否则有可能承担相关连
带或次要责任。

一系列募捐风波靡耗着社会的信任与
爱心。针对“善款滥用”、“众筹掺假”等不
道德、不规范甚至涉嫌违法犯罪的问题，需
要健全的法律法规和严格的规则对慈善平
台、慈善行为予以规范。网络募捐平台作
为连接捐款双方的桥梁，理应担负起对双
方负责的社会责任，况且，目前这类本身从
善款中抽取手续费的网络众筹平台，于情
于理于法都应该尽最大能力确保信息真
实、善款善用，坚决杜绝骗捐敛财、践踏爱
心的不良途径。

规范网络大病众筹刻不容缓。一方面
网络众筹平台要加强行业自律，加大与政

府部门、医疗单位、社区的协查合作，提高
全程审核质量，强化募捐的透明性、专业
性、公益性，认真履行善款使用监督责
任。

另一方面，全社会要加大对募捐平台
等组织和个人的公共监督力度。有关部门
要科学调研,充分论证，完善相关监督制度
和责任追究制度，尽快使慈善法律法规发
挥作用，填补网络众筹募捐的监管空白，莫
让网络募捐游离于法律和道德之外；同时
也要大力培养整个社会的慈善文化。民众
更要擦亮眼睛，投入到有组织、有监管、有
效率的系统捐赠中来，让专业人做专业事，
不让爱心在骗捐的混沌中消融。

只有网络众筹平台从成立、运营、监管
到善款的性质、用途、使用过程均加以明确
和细化，各方责任到位，只有每一笔善款都
用得其所，呵护好每一份爱心力量，慈善事
业才能良性发展、蒸蒸日上。

更值得反思是“女德班”的存在土壤

目前这类本身从善款中抽取手续费的网络众筹平台，于情于理于法都应
该尽最大能力确保信息真实、善款善用，坚决杜绝骗捐敛财、践踏爱心的不良
途径。

规范网络大病众筹刻不容缓

□斯涵涵

开车过斑马线，见两名行人站在斑马
线护栏中间玩手机，车主带了刹车，见行
人没有通行，便开过斑马线，事后却收到
一张未停车让行的罚单。武汉武昌车主
刘先生说起此事觉得冤枉，目前他已向交
通大队申请行政复议。（12月3日《楚天都
市报》）

不可否认，行人站在斑马线上玩手
机，是一种不文明行为，也违反了交通法
规，但这不能成为车主不礼让行人的理
由。因为在马路上，作为血肉之躯的行
人，相比于钢铁构成的机动车是弱势群
体，一旦发生事故，行人的生命将会受到
直接威胁。基于此，《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四十七条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
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
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
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
让。”

然而，礼让行人的出发点是为了安
全，体现了城市的文明，值得倡导和遵
守；现实情况却是，一些行人无故在斑马
线上滞留，不按红绿灯行走，不仅让车主
无所适从，不得不被动违反交规，而且会
造成交通拥堵，甚至引发交通事故。正因
为如此，针对行人和非机动车的不文明行
为，各地交管部门安装了行人闯红灯视频
抓拍、曝光系统，并设立了交通整治宣传
教育点，现场开展宣传教育，强化交通参
与者的交通安全意识；对于闯红灯等违反
交通法规的行人，给予相应处罚。

可见，行人有行人的规矩，车辆有车
辆的规矩，不能只约束一方，这样有失公
平。换言之，车辆礼让行人，还需行人良
性互动。比如，在没有信号灯控制的路
口，车辆应主动减速慢行，礼让行人，行人
这时应快速文明过马路，形成一种车让
人、人让车的和谐氛围。特别是，交管部
门在执法时，应尽量考虑现场具体的情
况，不能“一刀切”，需酌情处理；交通法规
不仅约束车辆，同样适用行人，如果行人
因为不遵守交通规则导致事故发生，也应
承担相应责任。

““礼让行人礼让行人””
也需要良性互动也需要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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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有行人的规矩，车辆有车辆的规
矩，不能只约束一方，这样有失公平。换
言之，车辆礼让行人，还需行人良性互动。

合肥一群发短信的公司，从他人处
购买了2万条学生信息。此后，该公司将
这些信息贩卖给培训机构，培训机构又
相互交换。近日，检方以涉嫌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罪，对安徽旭强科技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梁某某等人提起公诉。（12月3
日《安徽商报》）

因为倒卖学生个人信息，帮助群发
短信，这家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被法办
了，但是，就这起案件来看，被处理的依
然是“中间商”，也就是说被法办的只是
购买个人信息群发短信的人员。

涉及倒卖个人信息的案件已经办理
了不少。这是司法打击越来越严厉的见
证。不过，最大的遗憾是，每一次被法办
的人员，多是这些“中间商”。而实际上，
倒卖个人信息是一个长长的链条，在这
个链条上依附着很多违法犯罪的人。而
每一次倒卖信息的公堂上，都少了一群
人——比如，这些信息究竟是谁卖给科
技公司的，比如科技公司群发短信的生

意是谁做的？
对于倒卖个人信息来说，群发短信

的公司只不过是个“中间商”。他们需要
购买个人信息，他们将购买的个人信息
卖给后面的买家，帮助后面的买家实施
短信群发……如此长的灰色藤蔓上还有
很多没有被摸到的瓜。

据检方指控，梁某某与丈夫共同经
营 公 司 ，主 要 从 事 短 信 群 发 业 务 。
2017年1月的一天，梁某某从他人处购买
了2万条包含学生姓名、所在班级、家长
姓名、家长联系方式等内容的公民个人
信息，以备经营所需。问题是，公诉内容
上只是提到了“从某处购买了学生信
息”。这里的“某处”究竟是哪个地方却
只字未提，这是十分不公平的。这个

“ 某 处 ”到 底 是 学 校 处 ，还 是 教 师
处 ？ 究 竟 是 教 育 部 门 ，还 是 其 他 部
门？

很显然，将这么多的学生信息出售
给科技公司的行为，也是一种犯罪行

为。这就需要摸摸“前面的瓜”，看看这
家科技公司“在某处购买了学生信息”中
的“某处”究竟是什么地方。其实，找到
这里说的“某处”很简单，在什么地方购
买的学生信息，这家科技公司一定是知
道的，很简单就能找到这个“某处”，岂能
容许“某处”一直潜伏下去？

还需要顺着这家违法的科技公司的
藤蔓，摸摸“后面的瓜”。这家违法的科
技公司究竟在帮谁群发短信？让不法人
员向学生家长群发商业短信的人一定是
那些社会培训机构和诈骗公司，难道就
能宽容他们的存在？

我们往往会莫名其妙地收到一些装
修公司、房产公司、培训机构发来的商业
短信，如果不是他们的“任性需求”，何来
群发短信的行为？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这些让科技公司帮助群发短信的人都该
一同被法办。

“倒卖学生信息”的藤蔓上，不该留
着那么多没摘下的瓜。

把“倒卖学生信息”藤蔓上的瓜摘干净 □□郭元鹏郭元鹏


